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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梳理及监管趋势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配合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事业单位、农垦等相关领域的改革要求，国土

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林业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

[2016]20 号，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布并生效，以下简称“20 号文”）。自 1986 年 6 月 25 日发布以

来，历经数次修订，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发布并生效，以

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已经确立了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原则、土地用途管制原则、耕地保护原则

以及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原则等一系列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本文针对《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发布并生效，以下简称“《房地产管理法》”）等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并结合 20 号文提出的有关意见，对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及政策趋势进行梳理。 

一、国有土地的范围和分类 

1. 国有土地的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 7 月 29 日发布并生效，以下简称“《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

表国家行使： 

1) 城市市区的土地； 

2) 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3) 国家依法征收的土地； 

4) 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6) 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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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分类 

从规划用途角度分类
1
，我国法律框架下的土地可以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根据《土

地管理法》以及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分类
2
标准，从用途角度可以将土地进一步细分如下：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农用地（直接

用于农业生

产的土地） 

耕地 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菜地 

园地 果园、桑园、茶园、橡胶园、其他园地 

林地 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 

牧草地 天然草地、改良草地、人工草地  

其他农用地 
畜禽饲养地、设施农业用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养殖水面、

农田水利用地、田坎、晒谷场等用地 

建设用地（建

造建筑物、构

筑物的土地） 

商服用地 商业用地、金融保险用地、餐饮旅馆业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采矿地、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瞻仰景观休闲用地 

公共建筑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教育用地、科研设计用地、文体用地、医疗卫生用

地、慈善用地 

住宅用地 
城市单一住宅用地、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空闲宅基

地 

交通运输用地 
铁路用地、公路用地、民用机场、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

街巷 

水利设施用地 水库水面、水工建筑用地 

特殊用地 军事设施用地、使领馆用地、宗教用地、监教场所用地、墓葬地 

未利用地（农

用地和建设

用地以外的

土地） 

未利用土地 
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其他未利

用土地 

其他土地 河流水面、湖泊水面、苇地、滩涂、冰川及永久积雪 

其中，除依法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外，均为国有土地，包括国有农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以及国

有未利用地。 

                                                      
1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条  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

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前

款所称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

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

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2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试行<土地分类>的通知》（国土资发〔2001〕2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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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有土地的取得方式 

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分为有偿取得与划拨取得，其中，有偿取得为原则，划拨取得为例外。

具体包括： 

取得方式 操作 适用的具体情况 

有偿取得3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国有土地租赁 --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 

划拨取得4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 

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 

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 

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

础设施用地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 

二、国有土地有偿取得制度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目前，我国的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已经确立了严格的招标、拍卖和挂牌制度5，下表就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 

阶段 主要政策依据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要求 

出让方式 国有土地类型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形成阶段 

（1988 年 12 月 29 日-

1994 年 12 月 31 日） 

《土地管理法》（1988 年

12 月 29 日发布并生效） 

确立了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践中

缺少具体操作指引） 

国有土地出让制度形

成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1994 年 7 月

5 日发布，1995 年 1 月 1

拍卖、招标 

商业、旅游、娱乐和豪华住宅用

地，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拍卖、

招标方式； 

                                                      
3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 

4 《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2007 年 9 月 28 日发布，并于同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的规

定，招标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布招标公告，邀请特定或者不

特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投标，根据投标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

为。拍卖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拍卖公告，由竞买人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公开竞价，根据

出价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出让人发布挂牌公告，按公告

规定的期限将拟出让宗地的交易条件在指定的土地交易场所挂牌公布，接受竞买人的报价申请并更新挂牌价格，

根据挂牌期限截止时的出价结果或者现场竞价结果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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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 月 1 日-

2002 年 6 月 30 日） 

日生效）、《关于进一步推

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通知》（国土资发

[1999]30 号） 

并设定了必须拍卖出让和必须

公开招标出让的情况。 

协议转让 
不能采取拍卖、招标方式的，可

以采取双方协议的方式 

国有土地出让强制招

拍挂制度确立阶段 

（2002 年 7 月 1 日-

2004 年 8 月 30 日）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11 号，2002 年 5

月 9 日发布，同年 7 月 1

日生效） 

招标、拍卖

或者挂牌方

式 

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

各类经营性用地 

其他用途的土地的供地计划公

布后，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

向用地者的 

协议转让 
历史遗留问题允许以协议转让

方式解决 

国有土地出让强制招

拍挂制度强化并全面

推广至工业用地招拍

挂阶段 

（2004 年 8 月 31 日-

至今） 

《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

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

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

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4〕71 号，

2004 年 3 月 31 日发布并

生效） 

“831 大限”，即要求在 2004 年 8 月 31 日前

将历史遗留问题界定并处理完毕。2004 年 8 月

31 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

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

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31 号，2006 年 8

月 31 日发布并生效） 

工业用地6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

让，且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

准。 

2. 国有土地租赁 

作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之一，国有土地租赁长期以来仅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以外的

一种补充式的规定。目前，有关国有土地租赁制度主要由《关于印发<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

的通知》（国土资发[1999]222 号，1999 年 7 月 27 日发布并生效）以及《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

（国土资厅发[2016]38 号，2016 年 10 月 28 日发布并生效）进行规范，具体包括： 

1) 定义：国有土地租赁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租赁给使用者使用，由使用者与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一定年期的土地租赁合同，并支付租金的行为。 

2) 适用范围：因发生土地转让、场地出租、企业改制和改变土地用途后依法应当有偿使用

的，可以实行租赁；对新增建设用地，重点是土地出让，租赁只作为补充。经营性房地

产开发用地必须实行出让，不实行租赁。房地产业不适用土地租赁方式取得国有土地。 

3) 租赁方式：可以采取招标、拍卖或者双方协议，有条件的，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方式。7 

                                                      
6 此处指工业用地和仓储用地，但不包括采矿用地。 

7《关于印发<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的通知》仅原则性地规定了租赁可以采用招标拍卖或者协议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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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租赁期限：长期租赁不超过二十年。 

5) 租赁与出让的结合适用：根据《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

后让、租让结合的方式使用国有土地，具体操作方式尚待落实。 

3.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 

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主要用于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为

明晰土地产权关系，对改制的国有企业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进行资产处置的一种方式。根据《国有

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土地管理局令(第 8 号)，1998 年 2 月 18 日发布，同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是指国家以一定年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价，作为出资投入改组后的新设企业，该土地使用权由新设企业持有，可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

规关于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形成的国家股股权，

按照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委托有资格的国有股权持股单位统一持

有。 

三、20 号文涉及的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政策趋势 

1. 扩大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 

按照国土资源部 2001 年 10 月 22 日发布并生效的《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 9 号），划拨

用地包括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用地、军事用地、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等十九个大类。根据 20 号文的要

求，未来将加快修订《划拨用地目录》，通过缩小划拨用地范围，扩大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 

1) 公共服务项目拿地方式多元化 

对于可以能源、环境保护、保障性安居工程、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及供水、燃气供

应、供热设施等公共服务项目，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鼓励以出让、租赁方式供

应土地，支持市、县政府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与

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设。 

为了体现相应国有土地的公共服务项目性质，市、县政府应依据当地土地取得成本、市

场供需、产业政策和其他用途基准地价等，制定公共服务项目基准地价，依法评估并合

理确定出让底价。公共服务项目用地出让、租赁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不得设置不合理

的供应条件，只有一个用地意向者的，可以协议方式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

资或者入股的使用年限，应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限相一致，但不得超过对应用途土

地使用权出让法定最高年限。 

2) 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改制用地资产处置政策 

国企改革过程中划拨用地处置主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

予以规定，整体而言，系以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为原则，具体处置规则如下： 

处置方式 适用情况 备注 

                                                      
但是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对于招标和拍卖方式进行土地租赁有具体性的规定，例如《河北省国有土地租赁办法》第

九条第二款中规定，“有二个以上的单位和个人有租赁土地意向的”，必须采用招拍挂方式租赁土地；《四川省国

有土地租赁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中规定，“商业、旅游、娱乐等经营性用地的租赁”，必须采用招拍挂的方式。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NjUyMzA%3D&language=中文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A2MDAzOTQ%253D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A2MDAzOTQ%253D#No24_Z2T9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A2MDAzOTQ%253D#No24_Z2T9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EwNzE2Nzk%253D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EwNzE2Nzk%253D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title=&bid=&collection=legislation&language=&showType=&aid=MTAwMDEwNzE2Nzk%253D#No16_T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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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出让

或租赁 

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的； 

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破

产或出售的，企业原划拨土

地使用权应当以出让方式

处置，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

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职

工，破产企业将土地使用权

进行抵押的，抵押权实现时

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后所得也应首先用于

安置破产企业职工。 

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的； 

国有企业租赁经营的； 

非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的。 

可以以国

有土地使

用权作价

出资（入

股）方式 

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须由国家控股的关系国计民生、国

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行业企业或大型骨干

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组建企业集团的，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经省级以上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可以采取国家以土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 

国家控股 

可以采取

保留划拨

方式处置 

继续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和国家重

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原土地用途不

发生改变的，但改造或改组为公司制企业的除外； 

-- 

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合

并，兼并或合并后的企业是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 

保留划拨用地方式的期限

不超过五年 
在国有企业兼并、合并中，被兼并的国有企业或国有企

业合并中的一方属于濒临破产的企业； 

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的。 

20 号文参照上述整体原则，明确要求对于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的，改制土地资产划转的

权限和程序按照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规定办理；土地资产处置的

权限和程序参照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相关规定办理。 

此外，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独资企业之间划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转后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保留划拨方式使用的，可直接办理土地转移登记手续；需有偿使用的，

划入方应持相关土地资产划转批准文件等，先办理有偿用地手续，再一并办理土地转移

登记和变更登记手续。 

2. 国有农用地使用改革 

1) 国有农用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理 

明确国有农用地实行用途管理，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途

之间相互转换的，应依法依规进行,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共同制定。改变国有

农用地权属及农业用途之间相互转换的，应当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按照严格保护为主

http://law.wkinfo.com.cn/document/show?collection=legislation&aid=MTAwMDAxNjUyMzA%3D&language=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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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依法规范国有林地使用管理。 

2) 明确国有农场、牧场改革国有农用地资产处置政策 

明确国有农场、牧场改革国有农用地资产处置政策。国有农场、牧场改制，应由改制单

位提出改制方案，按资产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提出明确意见并征求

同级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财政等相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政府批准。 

对属于省级以上政府批准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企业或公司的国有农场、国

有牧场等，其涉及国有农用地需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授权经营及划拨方式处置的，由

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政府批准文件进行土地资产处置。改制单位涉及土地已实行

有偿使用或需转为出让或租赁土地使用权的，直接到土地所在地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或有偿用地手续。 

国有农用地的有偿使用，应严格限定在农垦改革的范围内。农垦企业改革改制中涉及的

国有农用地，国家以划拨方式处置的，使用权人可以承包租赁；国家以出让、作价出资

或者入股、授权经营方式处置的，考虑农业生产经营特点，合理确定使用年限，最高使

用年限不得超过 50 年，在使用期限内，使用权人可以承包租赁、转让、出租、抵押。

国家以租赁方式处置的，使用权人可以再出租。 

3) 保护国有农用地资产，完善国有农用地土地登记定价体系 

开展基于土地调查的农用地等别调查评价与监测工作，定期更新草地、耕地等农用地土

地等别数据库。完善农用地定级和估价规程，部署开展农用地定级试点，稳步推进农用

地基准地价制定和发布工作，及时反映农用地价格变化。加强农用地价格评估与管理，

保护国有农用地资产。 

3. 完善国有工业用地供地方式 

由于国有土地租赁可以分年缴纳租金，而无需像土地出让一样一次性缴纳大笔土地出让金，较为

适合初创企业，因此为支持创业，20 号文在《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

方政府可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工业用地采取先租后让的方式供应土地，或者可以部分用地保持租

赁、部分用地转为出让的租让结合供应方式。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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